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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备表


报备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      党组织主要负责人：
	报 备 人
	
	单位、职务
	

	报备事宜
	

	报备内容
	办理时间
	

	
	办理地点
	

	
	宴席桌数
	
	宴请人数
	

	
	预算开支（含烟、酒）
	

	
	本人认为需要报备的其他事项：（可以加附页）

	







廉政承诺
	本人承诺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过程中不存在以下行为：
1.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，违规占用公车、公物和其他公共资源；
2.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，获得非正常减免费用或者折扣等不当利益；
3.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、主管范围内下属、与行使职权有关人员参加并借机收受财物，或将个人费用转嫁给管理和服务对象；
4.纵容、默许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事宜；

	
	5.收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等财物；
6.搞封建迷信、铺张浪费、追求低级趣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活动；
7.因操办事宜干扰教学、工作、生活、交通等正常秩序，造成不良影响；
8.以分批次、多地点、化整为零等方式变相操办以规避监督；
9.其他违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
承诺人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	
备  注
	


注：1.婚礼等喜庆事宜：须提前10个工作日书面报备；丧葬事宜：因特殊情况可先口头请示，事后5个工作日内补报；实际操办情况与事前报备出入较大的，须在事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说明。
2.处级干部报备表经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阅后，报送学校纪委备案；科级干部报备表经所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签阅后，由本单位党组织留存备查。


